輔仁大學電機工程系碩士班研究生入學注意事項
經87.6.22系務會議通過

91.07.31，91.09.11,92.09.19，94.06.22、97.09.24、98.09.29系務會議修訂
一.詳讀『學生手冊』中下列兩部份,如有疑問,隨時請洽詢系辦公室。
   (一)學則第三篇碩、博士班。
(二)博士班﹑碩士班研究生學位考試辦法。


2、 畢業資格
   (一)修滿下表之必修課程 :


	           
	一      年     級
	二      年     級

	科            目
	學分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專題討論 (一) (二)
	2
	1
	1
	
	

	專題討論 (三) (四)
	2
	
	
	1
	1

	論    文
	6
	
	
	3
	3

	合    計
	10
	1
	1
	4
	4


(二)最低畢業學分為三十四學分,除「專題討論」四學分及「論 文」六學分外,必須修滿本所認可之課程二十四學分 (必須選修入學考試所選組別所開設課程至少十五學分(含)，自90學年度入學生開始實施)。

(三)必須選修且通過入學考試所選組別所開設課程至少十五學分(含)方可提出申請更改碩士論文研究領域為非原選考組別。

(四)經指導教授及原選考組別之本系專任老師三分之二(含)以上同意，並有本系專任老師同意擔任其論文指導教授，方准更改碩士論文研究領域為非原選考組別。

(五)錄取考生若於大學部未修習電子學與電路學合計六學分以上者，或修課未及六十分者，須於碩士班修業期限內在本校大學部補修，通過者始得畢業。(請於新生入學第一週繳交大學歷年成績單正本一份)

(自99學年度入學生開始實施)。
三. 建議本所研究生修課科目:


    碩一上:專題討論(一)、再修三～四門課。
    碩一下:專題討論(二)、再修三～四門課。
    碩二上:專題討論(三)、論文，再修一門課。
    碩二下:專題討論(四)、論文，再修一門課。

   (每學期之選課須經指導教授或系主任同意，並於選課清單上簽章。)

四. 選定指導教授:
(一)指導教授以本所教授為原則,必要時得提出申請,經核准後得請外系(外校)教授擔任共同指導教授。(表格向系辦公室索取)
(二)經通知錄取後，應於開學前選定指導教授並填妥「指導授同意書」，交回系辦公室，指導教授與研究生之關係成立，選定後不得任意更換指導教授。
(三)碩一下註冊時,繳「論文題目」 (須指導教授簽章)。

(四)經選定指導教授後，應依指導教授要求定期參加論文討論，若無故缺席經指導教授通知仍不改善者，指導教授得終止其指導論文之義務。
五、畢業論文及論文口試
  (一)登記畢業時間:碩二下(或預定畢業之學期)註冊時指導教授簽章之「證
明單」。須註明論文題目及預定口試月份。
(二)論文寫作:依教育部規定一律以中文(橫式)撰寫。參考『本碩士班論文
寫作要點』(詳附件一)。
  (三)碩士論文初審依據輔仁大學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研究生論文之初審辦辦理。
  (四)論文口試: 
      1.口試資格: 
(1) 於規定修業期限內修畢應修科目學分。 
        (2) 指導教授同意,願意提口試申請。


      2.口試時間:上、下學期結束前壹個月之期間內。                      


      3.口試申請程序:

        (1)論文初稿打字影印經指導教授簽字後,預定口試日期四週前繳系主任經初審通過後,安排口試。
        (2)自94學年度起，於第二學期申請口試者，其申請日期不得晚於5月31日，並於6月30日前完成口試；否則請於下一學年度再提出口試申請，並繼續辦理註冊選課，直到論文定稿繳交為止。
      4.經口試成績及格者，應於7月31日前繳交定稿論文至系辦公室，口試成績始得列入當年度成績計算，取得畢業資格；否則，應繼續辦理註冊選課，直到論文定稿繳交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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